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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卡里钱被盗，到底该由谁埋单
——岳阳这起官司打了三年，一审判决银行不担责引发争议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记者  陈炜

60100 元钱，这是年近六旬的岳阳农民方会华一辈子的积蓄；尾号为
“7689”的邮政储蓄卡，这是他人生中办理的第一张储蓄卡。可就在他上
午把一辈子的积蓄存入这张储蓄卡后，几个小时后他便发现，在存折和卡
从未离身的情况下，卡上的 60100 元钱只剩下 30 元了……从此，拉开了
一个农民和银行长达三年多的博弈，直至上诉到当地法院。今年 3 月 5 日，
方会华等到了法院判决结果：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方会华败诉，并
承担全部诉讼费。

让方会华不理解的是，就在他丢钱后的两天，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判决
了一起方会华认为“类似”自己情况的案子，法院判决的结果是银行全赔。
同样是被犯罪嫌疑人伪造储蓄卡盗取存款的案子，又是同一个法院判决的，
为什么两案的结果会截然相反呢？

发现自己上午存的钱全部丢了，
方会华急匆匆赶到岳阳楼区北港派
出所（现改名为奇家岭派出所）报案。

“一位姓黎的副所长接待了我，
并做了笔录。”方会华回忆，不过，
很不凑巧的是，“当时他说 所有的
民警都出勤了，他要在派出所值班，
答应我第二天去银行调查。”方会华
只得独自跑到开户银行说明情况。

当天晚 上，方会 华整夜 未眠。
第二天，黎副所长带着方会华往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岳阳
市分行展开调查。几番周折后，方
会华看到了卡上的交易清单。交易
清单显示：卡上的 60100 元钱被人
分 13 次转出，跨（行）取、卡取并
产生 70 元手续费，剩下 30 元。

到底是谁取了这笔钱呢？方会
华提供给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一
段他从警方那里得到的视频显示，
一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于 2010
年12月14日13 时43 分及 14 时 07分，
在两处 ATM 机上取走了方会华账上
的 6 万元钱。

钱虽然被人取走了。方会华的
疑问也来了：“我的卡和存折一直在自
己身上，别人是怎么取走我的钱的

呢？”后经当地公安机关查明，2010
年 12 月 14 日，犯罪嫌疑人使 用伪
造的银行卡，盗取了方会华当天存
入银行的 6 万元钱。

“最开始，我还是希望公安机关
能够尽快破案，追回我的损失，这
可是我家里唯一的一笔大钱，父母
以后的后事要用，我还指望着这钱
养老。”方会华说。可是等了几个月，
案子一直没有进展。“我觉得不能再
这样等下去，银行得给我一个合理
的解释。”郁闷了几个月，方会华越
想越觉得不对劲，认为储蓄点有无法
推脱的责任。方会华来到储蓄点的
上级岳阳邮政银行交涉，银行给他
的说法让他完全不能接受，“岳阳邮
政银行跟我说，我的钱被盗，是犯
罪分子所为，银行不存在任何过错，
不承担责任。”

“我觉得，银行这完全就是欺
负老百姓。”方会华气愤地说，“我
把钱放在银行里，就是图一个安
全， 现 在 我 的 钱 不 见 了， 我 不 管
是以什么方式丢的，我就得找银
行要钱。”

方会华决定每天往银行跑一次，
耗下去讨个说法。病床上的老父老

母得知方会华存在银行里的钱丢了，
多次要他背着去找银行，不过，思
索再三，方会华还是没有走出这一步。

“我觉得这是有理的事情，不想父母
这么大年纪去造这份孽。”

折腾再折腾，眼看要回钱没有
希望，妻子和孩子对他也渐渐有了
抱怨，“他们说钱好端端的放在家里，
为什么要放在银行呢？”说起一直以
来的里外受委屈，方会华掉了眼泪。
不过，方会华始终坚信，这钱要得
回！

自从钱 存入银 行被丢 后，
方会华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
了，家里，更是没有了任何生气。
妻子儿女先是抱怨、到最后劝
阻，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方会
华向银行讨说法，要回钱的决
心。

3 月 19 日，岳阳市岳阳楼
区三眼桥办事处鲤鱼嘴社区，
在繁 华的步 步高商业区后面，
一栋建了35 个年头的两层砖房，
就是方会华的家，风一吹，玻
璃和门窗呼呼作响。

没有固定收入、他也从不
申请低保，在破旧的满是裂缝
的木门上，他用粉笔歪歪斜斜
地写下“有房屋出租”的广告。
虽然留下了联系方式，但是过
完年到现在，从没有人问津。

家 里能 够 摆 得上台面的，
就是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机，递
给 记 者的木凳子，满是灰 尘，
甚至有一只脚已经“残疾”，坐
上去，摇摇晃晃。记者吃惊怎
么不锁门，方会华苦笑：“家里
还有东西偷吗？”这是一个小
偷都不会光顾的家，妻子去哪
了？方会华沉默不语。

其实，方会华的家，几年
前不是这样的。造成如今的冷
清和窘迫，一切得从方会华存
入银行的一笔“巨款”被丢说起。

2010 年 12 月 14 日， 用 方
会 华的 话 说，“ 这一天， 我 好
像被人挖了心一样”。在这个时
间之前，方会华一直靠打零工
维持生计。当天一早，方会华
被人喊去岳阳楼区奇家岭一处
工地干活。从来干活认真的方
会华，被工地附近的奇家岭邮
政储蓄点进进出出的人所吸引。
工友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便
开起了玩笑：“老方，想存钱就
抓紧干活呀！”工友的话，似
乎点醒了方会华，他已经 55 岁
了，但他从没有去过银行存钱，
不过，这并不等于他没有钱存。
此刻他的家里，在一个他认为
安 全 的 角 落， 藏 了 6 万 元 钱。
这是他一辈子打零工积攒下来
的积蓄，他从 来不敢动，因为
年近八旬的老父母，都中风瘫
痪在床，“随时给他们准备后事
的”。 似乎是鬼使神差，这次方
会华决定把家里的 6 万元钱带

过来，存入这家邮政储蓄点。
主 意 拿定，方会 华用 100

元钱先到奇家岭邮政储蓄点开
了户。由于是第一次，方会 华
对当天的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

“我去开户的时候，接待我
的工作人员很热情。”方会华仔
细回忆，用 100 元钱开完户后，
银行的工作人员还问他，要不
要开通网上银行？对于工作人
员提 到的“ 网 上银 行”， 方会
华非常陌生：“我当时问他们开
通这个有什么用，他们告诉我，
这样网上买东西方便。”可方会
华从没有摸过电脑，他拒绝了。
甚至对于储蓄点工作人员提到
的取款手机短信提醒功能，方
会华在得知每个月要扣几元钱
后，也表示不需要。

最后，方会华从储蓄点工
作人员手中拿到了新开的存折
和卡。走出储蓄点，方会华直
接回了家。把 6 万元钱小心翼
翼地揣在身上，折回奇家岭邮
政储蓄点，通过柜台存入了刚
开的账户上。一切办妥，他把
存折和卡放在贴身的衬衫口袋
里，系紧了纽扣。他看了一下时
间，不 到 11 点。回到工 地 后，
方会 华做事还是有些不专注，
干一会活就摸摸口袋，确定存
折和卡是否还在。

当天中午，在工地上吃完
饭后，方会华突然想起，自己
还有 3000 元钱一直存在女儿方
敏的卡上，现在自己办了存折和
卡了，他决定把钱归拢在一起，

“免得我女婿产生误会”。
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方

敏感觉还有些意外，因为父亲
从没有办过银行卡，于是约定
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岳阳楼区花
板桥邮政储蓄点见面，再把钱
存入父亲的账号上。

“我跟我父亲在储蓄所见
面大概是当天下午两点多钟。”
方敏说，由于父亲方会华是第
一次存钱，担心父亲不懂，父
女俩见面后，方敏就要父亲去
ATM 自动取款机上查询。当父
女俩来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上
插卡查询后，大吃了一惊：此时
卡上的余额只剩了 30 元钱。钱
究竟哪里去了呢？

不翼而飞
钱存银行一个半小时后

急坏农民
银行称没责任

让方会华看到希望，是在丢钱
的 4 个月后。

2011 年 4 月底的一天，方会华
在外面做零工的时候，跟工友们诉
说起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被丢一事，
一个工友听完后，跟方会华说，你
跟银行打官司，准能赢。

工友说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
第二天，工友从家里带来了一张皱
巴巴的报纸。看完报纸上的一篇报
道后，方会华心里有了底气。这究
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报道呢？2014 年
3 月 1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方
会华厚厚的一叠材料里，看到了这
则报道。

报道来自岳阳市发行量最大的
一家都市报，刊登的时间是 2010 年
12 月 16 日（即方会华丢钱后两天），
标题为《丢钱告银行，储户获赔偿》，
该报道内容为：岳阳一市民兰某在
岳阳甲银行下属分理处办理一张银
行 卡，2010 年 1 月 21 日 晚， 兰 某

持银行卡到乙银行取款 2000 元，卡
上余额为 111848 元。2 月 9 日，当
兰某查询自己银行卡时，发现卡内
只有剩下不到 100 元钱，其余的 11
万余元不见了踪影，而期间卡一直
在她自己手中。兰某报警后，经过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她卡上钱消失
的原因是，犯罪嫌疑人在她取钱的
乙银行 ATM 机上安装了盗码器等设
施，盗取了他银行卡上的信息和密
码，然后复制了一张伪卡，用此伪
卡在湖北和湖南多地将兰某卡上的
钱盗走。

随后，兰某找到银行要求银行
承担其损失。但是甲银行和乙银行
都以证据不足和相关责任已到位为
由拒绝承担责任。不久，兰某将两
银行告上法庭。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审理后判决兰某所取款的乙银行赔
偿兰某被盗的全部存款，并按照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期间的银行利
息。在 方会 华看来，自己的遭 遇，

几乎和这份报道中的当事人兰某“一
模一样”。只要打官司，一定能够追
回自己的损失。为此，他还把这篇
报道内容告诉了家人和亲友，“当时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亲朋
好友也慷慨地“捐助”了 1500 元钱
让方会华请律师。

第二天，方会 华 经 朋友介绍，
找到湖南彭铎律师事务所律师段营
欣。两人沟通后，“我当时也觉得，
银行是有责任的”。 2014 年 2 月 20
日下午，段营欣律师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1 年 5 月 9 日， 方会 华就自
己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岳阳市分行的储蓄合同纠纷一案，
正式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岳阳邮政银行赔偿其被盗的存
款，支付期间应该获得的利息。三
个多月后的 2011 年 8 月 17 日，岳阳
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带来希望
一则“类似”报道

方会华说，存折和卡从未离身。

当年方会华就是在这里存的钱。


